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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 11月 11日，日内瓦 
临时议程项目 12 
任何附属机构的报告 
 

  议定书的实施情况和现况；各缔约国根据经修正后的第二号
议定书第 13 条第 4 款提出报告的有关问题；以及各种保护
平民不受地雷滥杀滥伤影响的技术的发展情况 

  主席之友提交
1 

 一. 导言 

1.  《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经修正后的第二号议定书(经修正后的第二号议定书)
缔约国第十届年度会议决定成立一个不限成员名额的非正式专家组。专家组由经

修正后的第二号议定书缔约国第十一届年度会议候任主席总体负责，审查议定书

的实施情况和现况，并审议缔约国根据经修正后的第二号议定书第 13 条第 4 款
提出报告的有关问题，以及保护平民不受地雷滥杀滥伤影响的技术的发展情况。 

2.  不限成员名额的非正式专家组于 2009 年 4 月 20 日和 21 日在日内瓦万国宫
举行会议。为了更好地安排辩论，主席之友在专家组会议之前编写并分发了讨论

文件 2。特别邀请各缔约国就如何推动经修正后的第二号议定书和促进普遍加入
该议定书、提交国家报告、保护平民不受地雷滥杀滥伤影响的技术的发展情况，

以及可供专家组审议的其他事项提出意见和建议。 

  

 1 《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经修正后的第二号议定书缔约国第十一届年度会议候任主席拉脱维亚
大使亚尼斯·马泽科斯任命摩洛哥的阿卜杜勒－拉扎克·拉塞勒先生为主席之友，负责议定

书的实施情况和现况；各缔约国根据经修正后的第二号议定书第 13 条第 4 款提出报告的有关
问题，以及保护平民不受地雷滥杀滥伤影响的技术的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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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普遍加入经修正后的第二号议定书 

3.  专家小组讨论了促进普遍加入经修正后的第二号议定书的问题。与会者指
出，经修正后的第二号议定书的缔约国数目自 1999 年以来翻了一番，在第十届
年度会议上达到 92 个。缔约国呼吁那些尚未加入的国家考虑尽快表示同意受经
修正后的第二号议定书约束。 

4.  专家组呼吁缔约国加大努力，促进普遍加入该议定书。与会者还指出，一些
国家没有加入《特定常规武器公约》及其议定书并不是因为什么政治或法律原

因，而是因为它们对《公约》的结构感到困惑。关于这一点，与会者建议《公

约》缔约国考虑宣布废除或终止原第二号议定书。原第二号议定书没有效果，未

能防止因使用地雷造成的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三. 经修正后的第二号议定书的实施情况 

5.  一些缔约国提供了资料，说明在国家一级采取了哪些措施，以落实经修正后
的第二号议定书的条款。 

6.  与会者特别提到，在《公约》缔约国第三次审查会议上，超过 26 个国家就
它们打算在国家一级就非杀伤人员地雷问题采取的单方面措施发表了声明。与会

者邀请这些国家告知专家小组或年度会议采取了哪些措施以落实该声明。 

7.  还有一些与会者认为，专家组应审议装有敏感引信的反车辆地雷的问题。 

 四. 国家年度报告的有关问题 

8.  与会者指出，尽管近几年来履行报告义务的比例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但
是经修正后的第二号议定书大多数缔约国都履行了报告义务。关于这一点，主席

之友呼吁所有尚未提交本年度报告的缔约国尽早提交报告。主席之友于 2009 年
9月 16日分发了一封信，提醒报告义务以及提交国家年度报告的最后期限。 

9.  一些与会者认为，在国家一级收集必要资料和信息、编写和提交国家年度报
告等方面存在困难的经修正的第二号议定书缔约国应当能够通过建立一种国际合

作机制，借鉴其他缔约国、联合国排雷行动工作队成员或该领域非政府组织的知

识和经验。 

10.  审议该问题时，一些与会者表示希望审查和更新经修正后的第二号议定书
关于提出国家报告的指南。还有人认为，各国应考虑是否可以通过采用适用于所

有相关条约，例如《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禁止地雷公约》和《集束弹药公

约》的统一的国家报告，将报告过程主流化。关于这一点，专家组一致认为国家

年度报告的格式和指南仍然适用。鉴于相关公约及其论坛的成员不同，采用统一

的国家报告是不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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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没有讨论保护平民不受地雷滥杀滥伤影响的技术的发展情况。 

 五. 建议 

12.  《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经修正后的第二号议定书缔约国第十一届年度会议
不妨做出以下决定： 

(a) 专家组应继续审查议定书的实施情况和现况，并审议国家年度报告的
有关问题，以及保护平民不受地雷滥杀滥伤影响的技术的发展情况。 

(b) 促进普遍加入《特定常规武器公约》及其所附议定书的行动计划是增
强非缔约国对《公约》及其议定书兴趣的相关机制。在这种背景下，会议应鼓励

缔约国和《公约》秘书处加大努力，特别是通过举办更多旨在促进和解释《公

约》及其议定书的国家和区域研讨会，落实行动计划，以促进普遍加入《特定常

规武器公约》及其所附议定书。 

(c) 专家组应分析各缔约国履行报告义务的情况和国家年度报告的内容。
专家小组应特别考虑该提议，并提出建议，说明可以如何协调根据经修正后的第

二号议定书第 13 条第 4 款提交的国家年度报告和根据其他法律文书，例如《特
定常规武器公约》第五号议定书提交的国家报告。 

13. 缔约国也不妨考虑宣布废除原《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第二号议定书在法律上
的可能性和可行性。 

 

     


